
黑龙江自考“国家公务员制度”和“公司法”增加或调整部

分考试内容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5/2021_2022__E9_BB_91_

E9_BE_99_E6_B1_9F_E8_c67_215063.htm 各市（行署）、县（

市、区）招考办，省农垦、森工总局及各管理局招考办，各

主考学校，有关高职、高专学校： 根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

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全国考办”）通知精神，

考虑到新的《公务员法》已生效的实际情况，为促使考生及

时了解和掌握《公务员法》的有关知识，在“国家公务员制

度”课程（课程代码0317）新大纲、新教材正式出版前，

从2007年开始该课程考试内容除使用原大纲教材外，须增加

《公务员法》的内容；《公务员法》内容在试卷中所占比例

不超过10%；如大纲、教材中出现与《公务员法》不一致之

处，命题将以《公务员法》为准。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“公司

法”课程（课程代码0227）的考试大纲及教材是2004年编写

出版的，书中所涉及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是依据1999年12

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

过的我国《公司法》编写。2005年10月27日，第十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新

《公司法》，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。修订后的《公

司法》与原《公司法》相比变动较大，教材中涉及的我国公

司法律制度的很多内容都已经过时，再按照已经废止的法律

命题，不仅不严肃，而且不利于培养实用的法律人才。 根据

全国考办有关“考试之日起至六个月前由全国人大颁布的法

律和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可以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围。凡大

纲、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、法规不符的，以现行法律、法规



为准”的规定，并经与全国考委法学类专业委员会协商，决

定从2007年1月份起，到新的“公司法”考试大纲、教材正式

启用前，在“公司法”课程的命题中，遵循以下原则：凡是

涉及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内容，都按照新《公司法》的内容

命题，凡是基础理论知识部分，仍旧按照统编教材中的内容

命题。 请接到本通知后，及时向考生宣传。黑龙江省招生考

试委员会办公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